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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关 于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其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发行人律师。因2023年2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全面实行注册制，本所律

师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于2023年2月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

报告》”）、《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2023年3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上证上审[2023]265号《关于浙江力聚热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本所律师对《审核问询函》有关事项进行核

查，于2023年8月出具了《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 

现因立信会计师对发行人截止日为2023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

具了新的《审计报告》，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注册管理办法》《编报规则12号》《股票

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法律类第2号指引》等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予以补充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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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回复存在主要变化的事项补充披露，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已经为发行人出具的《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

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补充，《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为准。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中的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

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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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申报基准日 指 2023 年 6 月 30 日 

报告期 指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期间 

报告期末 指 2023 年 6 月 30 日 

新恒毅 指 湖州新恒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系发行人报告期内之子公司 

源牌电热 指 浙江源牌力聚电热技术有限公司，系发行人之参股公司 

《内控鉴证报告》 指 

立信会计师作为申请文件上报的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1119号《浙

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内部控制鉴证

报告》 

《审计报告》 指 

立信会计师作为申请文件上报的信会师报字[2023]第ZF11118号《浙

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止）》 

《招股说明书》 指 
《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注册稿）》 

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报会计师、立信

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https://www.qcc.com/firm/f0836953e3c48538e6b40f2da41545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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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本所对 2023 年 8 月出具的《审核问询函》回复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进行补充核查，并对相关回复中存在主要变化的事项补充披露或者就反馈意见回

复内容进行了更新。除补充披露或者更新内容外，本所律师在《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第一部分 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就相关《审核问询函》问题的

其他回复、发表的明确意见和核查手段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相关补充披露或者回复内容更新情况如下： 

一、《审核问询函》问题 1：关于热力设备 

根据申报材料：（1）2010 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何俊南通过其控制的衡力

贸易、暖尔特共同发起设立热力设备，其中暖尔特注册于中国香港；2010 年至

2014 年，何俊南向 15 位员工和 1 位外部投资人（翁荣林）转让了所持热力设备

部分股权对应的分红权和增值权，权益转让比例合计 62.75%，转让金额合计 1175

万元，转让时未签署书面转让协议；（2）2018 年，何俊南决定将相关权益予以

回购。2018 年末向外部投资者支付回购款，2019 年起分 4 次向 15 名员工支付回

购款，回购价款的确定依据为热力设备截至 2018 年 3 月底经评估的净资产；（3）

2019 年 9 月及 12 月，陈国良等 4 人将浙江力聚分红款借给何俊南用于回购款支

付。2018 年 12 月及 2019 年 10 月，陈国良等 4 人两次增资浙江力聚，出资款均

来自于实际控制人女儿何歆的借款，但是均未签署借款协议；（4）2018 年，力

巨设备收购热力设备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负债后，热力设备已无经营性资产。

2020 年 10 月，何俊南委托热力设备向赵荣新等 11 人支付了剩余的回购款项，

该等回购款的资金来源为何俊南向热力设备的借款。 

请发行人说明：（1）设立热力设备的具体过程，热力设备自设立至收购前

的历史沿革，何俊南设立暖尔特及暖尔特出资设立热力设备是否履行发改备案或

外汇审批手续，是否符合发改、外资、外汇及税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是否

存在违法违规情形；（2）实际控制人向该 16 人转让其所持热力设备的股权对应

的分红权和增值权而非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分红权和增值权的具体指代，未签

署书面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转让比例及具体权益内容，各方就前述事项的

确认情况，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3）列示相关权益转让的具体情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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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转让对象、转让时间、转让原因、转让权益比例及定价依据等，如有同期转让

而价格差异明显的，请详细说明理由，向外部投资人翁荣林转让相关股份权益的

原因及合理性；（4）按年度说明相关人员自取得相关权益至回购前取得的“分

红款”的金额、确定依据及来源；（5）支付回购款的金额和确定依据，结合当

时热力设备的经营业绩情况等，说明相关股份权益回购价格较取得价格大幅增长

的原因及合理性；（6）该 16 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资金往来情形，与发行人的客

户、供应商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各方之间及其与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特殊利益安排；（7）陈国良等 4 人在向实际控制人何

俊南女儿何歆借款用于增资发行人的情况下，又将浙江力聚分红款借给何俊南用

于支付回购款的原因，向何歆的借款与何俊南应付的回购款能否抵消；（8）何

俊南转让相关股份权益及陈国良等 4 人向何歆借款涉及金额较大，但均未签署转

让协议或借款协议的原因及合理性；（9）何俊南向热力设备借款支付回购款的

原因，热力设备相关款项资金来源，何俊南是否已偿还相关借款；（10）2018

年发行人收购前，热力设备的主营业务、主要资产、经营业绩情况，热力设备的

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负债的具体内容，未收购股权而收购经营性资产、负债解决

同业竞争的原因，热力设备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或其他瑕疵事项。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在各方均未签署协议、部分出资、“分红款”

以大额现金方式支付的情况下，就该事项真实性的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

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因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吴兴区税务局就相关权益人的纳税情况于

2023 年 8 月出具证明，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本条反馈意见回复“（四）

按年度说明相关人员自取得相关权益至回购前取得的‘分红款’的金额、确定

依据及来源”之“6、‘分红款’的纳税情况”之“（1）历史权益持有人取得

‘分红款’暂未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该等事项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

性障碍，主要理由如下：„„”，回复内容更新如下： 

“（1）历史权益持有人取得‘分红款’暂未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该等事

项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主要理由如下： 

①相关事项均发生于报告期外，且相关‘分红款’系由实际控制人发放给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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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权益持有人，属于自然人之间的行为，不涉及热力设备或发行人的代扣代缴义

务； 

②历史权益持有人均已出具承诺函，承诺‘若税务机关对本人追缴或征缴上

述‘分红款’相关的税款、滞纳金或进行处罚，本人将全额承担该等税款、滞纳

金及处罚，并保证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热力设备实际控制人何俊南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若税务机关对相关权益

持有人追缴或征缴上述‘分红款’相关的税款、滞纳金或进行处罚，相关权益持

有人将全额承担该等税款、滞纳金及处罚；若相关权益持有人未承担相应的税款、

滞纳金及处罚，本人将承担该等税款、滞纳金及处罚，并保证浙江力聚热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③2023 年 8 月 2 日，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吴兴区税务局出具《证明》，确

认‘截止目前尚未发现上述人员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我局所辖范围内存在

有关个人所得税缴纳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过我局行政处罚’。” 

（二）因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吴兴区税务局就相关权益人的纳税情况于

2023 年 8 月出具证明，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本条反馈意见回复“（五）

支付回购款的金额和确定依据，结合当时热力设备的经营业绩情况等，说明相

关股份权益回购价格较取得价格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之“4、回购款的纳

税情况”之“（1）历史权益持有人取得回购款暂未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该等

事项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主要理由如下：„„”，回复内容

更新如下： 

“（1）历史权益持有人取得回购款暂未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该等事项不

会对本次发行上市构成实质性障碍，主要理由如下： 

①相关回购款系由实际控制人发放给历史权益持有人，属于自然人之间的行

为，不涉及热力设备或发行人的代扣代缴义务； 

②历史权益持有人均已出具承诺函，承诺：‘若税务机关对本人追缴或征缴

上述回购款相关的税款、滞纳金或进行处罚，本人将全额承担该等税款、滞纳金

及处罚，并保证浙江力聚热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热力设备实际控制人何俊南已经出具承诺函，承诺：‘若税务机关对相关权

益持有人追缴或征缴上述回购款相关的税款、滞纳金或进行处罚，相关权益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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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全额承担该等税款、滞纳金及处罚；若相关权益持有人未承担相应的税款、

滞纳金及处罚，本人将承担该等税款、滞纳金及处罚，并保证浙江力聚热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③2023 年 8 月 2 日，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吴兴区税务局出具《证明》，确

认‘截止目前尚未发现上述人员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今在我局所辖范围内存在

有关个人所得税缴纳方面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亦未受过我局行政处罚’。” 

 

二、《审核问询函》问题 3：西安力聚 

根据申报材料：（1）2018 年发行人与西安市热力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出资设立西安力聚，发行人持股 40%，同年发行人、力巨设备和西安力聚签

署《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发行人及力巨设备向西安力聚许可使用“一种燃气分

级燃烧超低氮氧化物燃烧器”等 5 项发明专利，属于发行人锅炉生产的核心专

利，许可使用期限为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2）发行人与西

安力聚存在一定的市场划分安排，2023 年 3 月前，在西北五省地区内，当西安

力聚形成生产及销售能力后，主要由西安力聚负责生产及销售。但因西安力聚尚

未形成销售能力和满足西北五省地区需求的、各规格锅炉设备的生产能力，因此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通过西安力聚向西安市热力集团销售相关产品；（3）2022

年 6 月末，公司对西安力聚长期股权投资余额为 1,155.79 万元，而 2019 年以来，

西安力聚营收和利润都在不断下滑，其 2019 年实现营收为 9,354.93 万元，而 2021

年下降至 2,640.55 万元，2022 年上半年未见好转。 

请发行人说明：（1）自设立至今，西安力聚各年度的经营业绩情况及主要

供应商、客户情况，向西安市热力集团销售金额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相关

设备的销售价格与向发行人采购价格的差异情况，发行人对西安力聚销售渠道是

否存在依赖；（2）西安力聚向发行人、力巨设备支付的许可费金额，西安力聚

未形成满足西北五省地区需求的、各规格锅炉设备的生产能力的主要原因，根据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约定，发行人是否承担除许可外的其他技术支持义务，

发行人是否存在违约情形；（3）西安力聚目前生产及销售能力的具体情况，形

成相应销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预计时间，2023 年 3 月后发行人与西安力聚就市

场划分的约定情况；（4）结合前述问题及发行人通过西安力聚的销售占其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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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销售总额的比例，说明发行人与西安力聚之间的市场划分安排是否会对发

行人在西北地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或者限制，发行人的应对措施；（5）

结合西安力聚 2019 年以来经营情况的变化，分析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出

现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是否审慎。 

请发行人补充提交《合作协议》《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备查。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

查意见。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一）因补充核查西安力聚 2023 年 1-6 月期间的经营业绩情况，本所律师

就《审核问询函》本条反馈意见回复“（一）自设立至今，西安力聚各年度的

经营业绩情况及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向西安市热力集团销售金额占其主营

业务收入的比例，相关设备的销售价格与向发行人采购价格的差异情况，发行

人对西安力聚销售渠道是否存在依赖”，回复内容更新如下： 

“1、2023 年 1-6 月，西安力聚的经营业绩情况 

西安力聚设立于 2018 年 3 月，并于 2020 年度形成了小型真空热水锅炉的生

产能力，自设立以来，西安力聚各年度的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

收入 
1,004.33 3,062.65 2,640.55 11,739.05 9,354.93 12,043.93 

净利

润 
0.93 122.10 170.73 380.53 672.70 12.13 

注：2018 年-2022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3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向西安市热力集团销售金额占其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 

报告期内，西安力聚各年度前五大主要供应商、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1）主要供应商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含税） 

占当年采购总

额的比例 

2023 年 1-6 月 
1 发行人 640.22 73.37% 

2 陕西钢小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99.01 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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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含税） 

占当年采购总

额的比例 

3 
常熟市艾尔奇不锈钢管业有限公

司 
53.13 6.09% 

4 无锡市前洲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42.56 4.88% 

5 陕西宝利来钢铁有限公司 16.19 1.86% 

合计 851.11 97.54% 

2022 年度 

1 发行人 1,550.96 76.40% 

2 陕西钢小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78.07 8.77% 

3 无锡市前洲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113.28 5.58% 

4 
常熟市艾尔奇不锈钢管业有限公

司 
92.67 4.56% 

5 奔腾激光（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48.00 2.36% 

合计 1,982.98 97.67% 

2021 年度 

1 发行人 2,077.37 82.98% 

2 陕西钢小二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37.65 5.50% 

3 无锡市前洲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95.68 3.82% 

4 
常熟市艾尔奇不锈钢管业有限公

司 
80.09 3.20% 

5 西安巨赤焊接工程有限公司 29.50 1.18% 

合计 2,420.29 96.68% 

2020 年度 

1 发行人 869.66 65.28% 

2 宁波腾文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94.00 7.06% 

3 
常熟市艾尔奇不锈钢管业有限公

司 
58.69 4.41% 

4 无锡市前洲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57.66 4.33% 

5 浙江鞍奕钢铁有限公司 55.13 4.14% 

合计 1,135.14 85.22% 

（2）主要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当年销售收

入的比例 

2023 年 1-6 月 

1 发行人 939.38 93.53% 

2 西安热力 64.95 6.47% 

合计 1,004.33 100.00% 

2022 年度 
1 发行人 1,866.08 60.93% 

2 西安热力 1,196.57 3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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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占当年销售收

入的比例 

合计 3,062.65 100.00% 

2021 年度 

1 发行人 1,396.43 52.88% 

2 西安热力 1,244.12 47.12% 

合计 2,640.55 100.00% 

2020 年度 

1 西安热力 11,473.57 97.74% 

2 发行人 155.82 1.33% 

3 西安市临潼区绿源热力有限公司 109.66 0.93% 

合计 11,739.05 100.00% 

伴随着西安热力‘煤改气’大型工程的完工，西安热力对于锅炉设备的需求

有所下降，因此报告期内西安力聚向西安热力的销售金额有所下降。 

3、相关设备的销售价格与向发行人采购价格的差异情况 

自设立以来，西安力聚与西安热力主要合作项目的设备销售价格与向发行人

的采购价格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核查项目名称 
向发行人采购

设备单价① 

向西安热力销

售设备单价② 

单价差异率 

（①/②-1） 

西安渭北供热有限公司天然气锅炉房项目 257.33 276.67 -6.99% 

西安市热力总公司太华供热公司天然气锅炉房

项目 
318.45 342.38 -6.99% 

西安市热力总公司幸福林带燃气调峰供热站烟

气余热深度利用项目—热泵系统 
335.68 362.50 -7.40% 

西安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方光电集团有

限公司（西光厂）“三供一业”项目 

317.08 342.38 -7.39% 

322.25 348.00 -7.40% 

西安市热力总公司南门供热站烟气余热深度利

用项目—热泵系统 
322.25 348.00 -7.40% 

西安市热力总公司幸福林带筹建处天然气锅炉

房项目超低氮微压相变锅炉采购工程项目 
317.08 342.38 -7.39% 

西安市热力总公司城区供热公司天然气锅炉房

项目 
318.45 342.38 -6.99% 

西安雁东供热有限公司天然气锅炉房项目 1,003.60 1,079.00 -6.99% 

注：上述核查范围系西安力聚自设立以来与西安热力所开展的合同总额在 1,000 万元以

上的项目；上述设备单价均为含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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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西安力聚与西安热力主要项目的设备销售价格与向发行人的采购

价格差异约在 7%左右。西安力聚从发行人处采购锅炉设备后，向其实际控制人

西安热力的销售价格主要系西安热力集团内部协商决定。 

4、发行人对西安力聚销售渠道是否存在依赖 

报告期内，发行人对西安力聚销售渠道不存在依赖，主要理由如下： 

（1）根据《合作协议》约定：‘„„在新公司产品具备投入生产销售能力

后主要由新公司负责在西北五省的销售业务’，即西安力聚的目标销售区域系西

北五省地区。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在剔除向西安力聚的销售额后，在西北五省地

区的销售额分别为 9,998.49 万元、21,091.93 万元、23,379.88 万元和 15,788.59

万元，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发行人向西安力聚的销售额呈先上升后显著下降趋势：报告期各期，

发行人向西安力聚销售额分别为 1,454.26 万元、7,602.54 万元、458.21 万元和

325.36万元，占发行人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2.14%、9.59%、0.47%和 0.80%，

主要原因系伴随着西安热力‘煤改气’大型工程的完工，西安热力对于锅炉设备

的需求已有所下降，西安力聚对于发行人实现销售的重要性已有所下降； 

（3）未来，伴随着发行人锅炉设备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品牌效应进一步

强化，预计西安力聚对于发行人实现销售的重要性将进一步降低。” 

（二）因补充核查西安力聚 2023 年 1-6 月向发行人、力巨设备支付的许可

费金额，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本条反馈意见回复“（二）西安力聚向发

行人、力巨设备支付的许可费金额，西安力聚未形成满足西北五省地区需求的、

各规格锅炉设备的生产能力的主要原因，根据《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约定，

发行人是否承担除许可外的其他技术支持义务，发行人是否存在违约情形”之

“1、西安力聚向发行人、力巨设备支付的许可费金额”，补充披露如下： 

2023 年 1-6 月，西安力聚向发行人、力巨设备支付的专利使用许可费金额为

16.42 万元，许可费金额系根据西安力聚采用相关技术所生产的小型真空热水锅

炉的蒸吨数确定。 

（三）因补充核查在剔除发行人向西安力聚的销售额后，发行人在西北地

区的销售额以及发行人向西安力聚的销售额等经营数据，本所律师就《审核问

询函》本条反馈意见回复“（四）结合前述问题及发行人通过西安力聚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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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其在西北地区销售总额的比例，说明发行人与西安力聚之间的市场划分安排

是否会对发行人在西北地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或者限制，发行人的

应对措施”之“1、说明发行人与西安力聚之间的市场划分安排是否会对发行人

在西北地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或者限制”，回复内容更新如下： 

“1、说明发行人与西安力聚之间的市场划分安排是否会对发行人在西北地

区的生产经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或者限制 

发行人与西安力聚之间的市场划分安排不会对发行人在西北地区的生产经

营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或者限制，主要原因如下： 

（1）在该等市场划分有效期内，发行人在西北五省地区开展业务实际上未

受影响，西安力聚与发行人不存在就该等事项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2023 年 3 月之前，因西安力聚尚未形成独立的销售能力和满足西北五省地

区需求的、各规格锅炉设备的生产能力，因此发行人根据《合作协议》约定仍可

自行在西北五省区域内销售锅炉设备，业务开展实际未受到该等市场划分安排的

影响。报告期各期，在剔除发行人向西安力聚的销售额后，发行人在西北地区的

销售额分别为 9,998.49 万元、21,091.93 万元、23,379.88 万元和 15,788.59 万元，

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发行人向西安力聚的销售额分别为 1,454.26 万元、7,602.54

万元、458.21 万元和 325.36 万元，占发行人在西北地区销售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2.70%、26.49%、1.92%和 2.02%，整体呈现先上升后显著下降趋势。因此，在

该等市场划分有效期内，发行人在西北五省地区开展业务实际上未受影响。 

同时，西安力聚于 2023 年 9 月出具《确认函》：‘截至本确认函出具之日，

我司尚未形成独立销售的能力，且我司的生产能力远无法满足西北五省地区对于

锅炉设备的广阔需求，因此力聚热能在《合作协议》签订后至今，在西北五省地

区内存在自行生产、销售锅炉设备的情形，我司对于该等事项无异议’。 

（2）在该等市场划分失效后，发行人将不就该等市场划分安排进行续约 

根据《合作协议》约定，该等市场划分安排的时间限制为协议签订后五年，

截至报告期末，该等市场划分安排已经失效，且发行人已确认，将不会就该等市

场划分安排事项作出续约安排。” 

（四）因补充核查西安力聚 2023 年 1-6 月的经营情况，本所律师就《审核

问询函》本条反馈意见回复“（五）结合西安力聚 2019 年以来经营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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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出现减值迹象，未计提减值是否审慎”之“1、

西安力聚向发行人、力巨设备支付的许可费金额”，补充披露西安力聚 2023 年

1-6 月的经营情况如下： 

西安力聚 2023 年 1-6 月的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净资产 3,100.71 

营业收入 1,004.33 

净利润 0.93 

结合西安力聚 2019 年以来的持续盈利情况以及 2023 年度西安力聚工作计

划，根据中信证券、立信会计师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意见以及本所律师对发

行人财务负责人的访谈确认，基于本所律师作为非财务专业人员的理解和判断，

发行人对西安力聚的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发行人未计提减值审慎。 

 

三、《审核问询函》问题 5：关于收入 

根据申报材料：（1）公司部分业务存在中间方，即直接客户非产品最终使

用客户的情况，而公司披露其业务开展方式均为直销；（2）公司根据客户的要

求将产品运送至客户指定的地点，完成调试后，确认收入，根据不同合同约定，

存在调试验收、调试合格稳定运行、调试合格并取得国家部门使用证、性能测试

合格、竣工结算完成等不同约定；（3）公司产品为项目制实施，公司产品及安

装往往属于终端客户整体工程的一部分，需要在整体工程完工后才能验收，存在

验收周期较长的情况；（4）公司对收入变化分析主要基于分产品的总体分析；

（5）公司收入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生产和销售旺季在 7-9 月，2021 年第一季

度确认收入为 30.99%，2019 年与 2020 年仅为 12.65%和 12.62%，而同行业公司

季节性相对不明显；（6）公司存在项目烂尾，未验收便直接根据预收款结转收

入的情况。请发行人说明：（1）报告期各期，存在中间方的业务收入情况，列

示公司业务开展过程，中间方客户作为非终端客户且不承担安装职责的情况下，

其在业务链条中发挥的作用，认定该种模式为直销是否符合业务实质；（2）同

一项目合同下不同产品的定价方式，收入确认时如何分配；（3）收入确认政策

中完成调整后确认收入的具体涵义，报告期各期公司确认收入的主要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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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合同签订时间、合同标的、业务取得方式、对应备料时间、生产时间、送货

地点及到货时间、签收方、安装调试方、安装地点、安装费用及周期、直接客户、

终端使用客户、验收方、验收周期、验收的具体方式、收入金额、收入确认时间、

收入确认的具体单据等，是否存在提前或延迟确认等收入调节的情况；（4）报

告期各期，主要产品销量（台）、单位售价的变化情况，各期不同蒸吨产品收入

的分布及变化情况，各期项目收入的分布及变化情况，并结合前述变化分析，进

一步完善招股说明书中公司各期收入变化的相关信息披露；（5）公司报告期各

期月收入分布情况，发货金额的月分布情况，结合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业务模式及

收入确认政策的差异，分析收入季节性分布差异较大等原因及合理性，并完善招

股说明书关于公司收入季节性分布分析相关信息披露；（6）报告期各期，烂尾

项目确认收入金额，相关项目的具体情况，相关收入可以确认的具体依据及充分

性。 

请保荐机构、申报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收入核

查的具体情况，包括核查逻辑、方式、过程、比例和结论，涉及走访、函证的，

列示样本选取方式、过程，涉及替代方式的，列示具体情况，并结合《中国注册

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2 号-函证》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14 号-审计

抽样》的要求，分析程序是否合理、抽样是否充分。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

公司与终端客户及其主要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核查意

见。 

本所律师核查后确认： 

因补充核查 2023 年 1-6 月期间发行人主要终端客户及其主要人员与发行人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本条反馈意见回复，补充披露

如下：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 2023 年 1-6 月主要终端客户名单、发行人出具的书面说

明并经本所律师在企查查等网站对前述终端客户、发行人关联方情况的网络核查

结果，发行人与 2023 年 1-6 月主要终端客户及其主要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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